






损失 。

2026年 2月 25 日 ，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(乌高 (新 ) 市监罚告〔2026〕 9号) , 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

提出陈述、 申辩及听证的要求。

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

十二条第一款”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使用格式条

款、 通知、 声明、 店堂告示等的，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

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，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

明，不得作出含有下列内容的规定： ” 第六项”规定经营者单方

享有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； ” 的规定，构成经营者向消费者提

供商品使用格式条款的行为

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七

十一条第一款”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、 说明书，不得含有虚

假内容，不得涉及疾病预防、 治疗功能。 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

标签、 说明书的内容负责。 ” 、 第三款”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

其标签、 说明书的内容不符的，不得上市销售。 ” 的规定，构

成了生产经营食品 的标签与实际内容不符和含有虚假内容的行

为。

。

鉴于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调查，主动意识到此次事件的严重

性，且尚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”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 当从轻或

者减轻行政处罚： ” 第一项： ”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

后果的； ” 以及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权适用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款： 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

减轻行政处罚： (四) 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 (七)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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